陪护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服务要求
1、投标方须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经营证照，陪护人员须进行岗前培训，并取得专业培训机构颁发的陪护培训合格证书，方能从事陪护工作。
2、投标方按需向患者提供各类专业、规范、收费合理的陪护服务，并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责权利。收费标准应上墙公示，服务价格不得超出同地区、同级医院陪护服务收费标准。
3、投标方陪护人员应统一着装，佩戴胸牌上岗，着装应整洁得体（女陪护人员不得披散头发，不得染指甲、佩戴首饰）。妥善解决服务对象的投诉，满足患者的合理诉求，提升陪护服务满意度。
4、投标方须自觉接受院方监督管理，及时整改工作出现的问题和隐患。如拒不服从监管，院方有权提出书面警告，同一问题连续两次或不同问题三次及以上仍不整改，院方有权终止合同。
5、投标方须具有成熟的服务模式（包括免陪照护服务）及完善的服务流程、建立服务质量考评机制，明确考评内容和考评方式，定期对陪护人员的职业道德、服务态度、工作质量进行考评，对考评不合格的人员，不得派驻院方工作。
6、投标方须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区的法律法规，以及医院的规章制度开展病人陪护工作，因开展本合同项下陪护服务所产生的权利义务、风险及责任由投标方自行承担。
7、投标方所聘用的人员与医院无任何劳动合同关系，投标方应自行负责其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工伤、职业暴露及其它风险，并为员工购买意外伤害及其它保险，确保服务安全，如投标方怠于履行义务，造成服务对象、院方、投标方工作人员或任何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的，由此而产生的责任由投标方承担。
8、投标方聘用人员的年龄须满足男18-60岁，女18-55岁，上岗前在二级及以上医院体检合格、办理健康证，上岗后应每年体检，患有传染性疾病等不适宜从事陪护工作的人员，不得从事陪护工作。
9、投标方应依法依规开展陪护工作，以优质服务赢得患者的信任和支持，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解决矛盾和纠纷。陪护人员须态度和蔼、言语文明、服务耐心细致，具备“爱心、关心、热心、耐心”。严禁在院内发生争吵、起哄、打斗、吸烟、使用明火或违章电器等行为，严禁向病人或家属索要财物，不得在病房内会客、洗衣、晾晒、大声喧哗或从事与陪护无关的活动，不得翻阅医疗文件或参与医疗行为，不得迟到、早退、脱岗，确保医院正常工作秩序与环境不受干扰。
10、投标方须严格遵守和执行感染控制、消防等相关规定和要求，每半年组织员工开展一次包括感染控制及消防安全在内的综合培训学习，并有书面记录。
11、陪护服务质量标准：（1）、陪护工作应做到使病人保持“三短”（指甲、胡须、头发短）、“六洁”（口腔、脸、头发、手足、皮肤、会阴），并确保“五无”（无压疮、无坠床、无跌倒、无烫伤、无管道滑脱）。（2）、保持病房整洁、安静、空气清新、物品有序。工作中做到“四轻”（说话轻、走路轻、关门轻、操作轻），努力实现“五个一样”（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白天晚上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家属在与不在一个样、忙时闲时一个样）。（3）、按要求协助病人服药、进行生活护理及活动，及时清洁消毒卧床病人便器，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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